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晶科电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下属子公司开展融资租赁并对其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重要内容提示:
交易内容：公司下属子公司海宁市晶科新能源电力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宁

晶科”）及嘉兴市晶科电力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嘉兴晶科”）与长城国兴金融
租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城国兴”）开展 2 亿元人民币的融资租赁业务；

被担保人名称：海宁市晶科新能源电力有限公司、嘉兴市晶科电力工程有限公
司；

本次融资租赁业务由公司提供连带责任保证，同时将海宁晶科 100%的股权和
嘉兴晶科 100%的股权质押给融资租赁公司；

本次担保无反担保；
无逾期对外担保。
一、交易概述
2020 年 5 月 26 日，海宁市晶科新能源电力有限公司、嘉兴市晶科电力工程有

限公司与长城国兴金融租赁有限公司签署了编号为“长金租回租字（2020）第 0012�
号”的《回租租赁合同》，租赁物购置价款为人民币 2 亿元，租赁费率参照全国银行
间同业拆借中心发布的 LPR 并采取一定的幅度比例确定。

本次融资租赁业务由公司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同时提供海宁晶科与嘉兴晶科
的 100%股权质押。

截至 5 月 28 日，该笔融资租赁尚未放款。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本次担保的被担保人为公司的 100%全资下属子公司，基本情况如下：
（一）海宁晶科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海宁市晶科新能源电力有限公司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浙江省嘉兴市海宁市海宁市袁花镇袁溪路 58 号行政楼二楼西 203� 室
法定代表人：李仙德
注册资本：壹亿元整
成立日期：2013 年 09 月 30 日
营业期限：2013 年 09 月 30 日至 2043 年 09 月 29 日
经营范围：太阳能和新能源发电；太阳能和新能源发电站的设计、建设、运行维

护及咨询服务；太阳能光伏发电站的销售；太阳能发电和新能源发电技术的研发、
推广。

截至 2020 年 3 月 31 日， 海宁晶科的资产总额为 39,894.42 万元， 净资产为
18,723.13 万元，当期营业收入为 591.34 万元，净利润为 -818.59 万元。

（二）嘉兴晶科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嘉兴市晶科电力工程有限公司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浙江省嘉兴市南湖区余新镇余北大街 70 号 1� 幢 109� 室
法定代表人：李仙德
注册资本：叁仟万元整
成立日期：2014 年 08 月 07 日
营业期限：2014 年 08 月 07 日至 2034 年 08 月 06 日
经营范围：电力工程的设计、咨询、检测；太阳能和新能源发电；太阳能和新能

源发电站的设计、建设、运行维护；太阳能发电和新能源发电技术的研发、推广；合
同能源管理；发电设备及其配件的批发零售。

截至 2020 年 3 月 31 日， 嘉兴晶科的资产总额为 7,156.21 万元， 净资产为
4,923.69 万元，当期营业收入为 159.55 万元，净利润为 43.01 万元。

三、担保的主要内容
（一）公司提供担保的主要内容
保证人：晶科电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债权人：长城国兴金融租赁有限公司
保证合同期限： 自主合同生效之日起至主合同项下全部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

日后两年止
保证范围：保证人的保证担保范围为主合同项下债务人应付的租金、保证金、

手续费、债务人因违反约定的义务而产生的违约金、损害赔偿金等，以及债权人为
实现上述债权而发生的所有费用

保证方式：不可撤销的连带责任保证
保证责任：主合同项下的全部或部分债务如在处置抵押物后仍不足以清偿的，

由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
此外， 公司将海宁晶科 100%的股权和嘉兴晶科 100%的股权质押给融资租赁

公司。
四、审议程序
根据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以及 2019 年 12 月 28 日召开的 2019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批准的《关于公司及子公司预计 2020 年度向金融机构
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及提供担保的计划》（以下简称“年度担保计划”），自该次股东
大会审议通过后至 2020 年度股东大会期限内， 公司拟提供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78
亿元的担保计划，该等担保计划仅适用于两种情形：1、公司对控股子公司的担保；
2、控股子公司对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的担保，在不超过总额度的前提下，以上两种
情形的担保额度可以相互调剂使用。

因此，本次担保属于上述年度担保计划的担保情形，可以使用额度，无须再次
履行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审议程序。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 公司及子公司累计使用的属于年度担保计划范围的担保
额度为人民币 26.15 亿元，实际放款金额为人民币 15.51 亿元。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数量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为人民币 152.26 亿元，占

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的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的比例为 184%，公司对控股子公
司、控股子公司对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的担保总额为人民币 144.22 亿元，占公司最
近一期经审计的母公司所有者权益的比例为 175%。

本公司无逾期对外担保。
六、备查文件
（一）《回租租赁合同》；
（二）《保证合同》与《质押合同》；
（三）2019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及年度担保计划；
（四）被担保人营业执照。
特此公告。

晶科电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5 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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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外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股东、
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增持公司 H 股股份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2020 年 5 月 28 日，中国外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外运”或“本公
司”）接到实际控制人招商局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招商局集团”）的通知，招商
局集团于 2020 年 5 月 28 日通过其下属全资子公司中外运航运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中外运航运”）增持本公司 H 股股份。 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增持情况
本次增持前，招商局集团直接持有本公司 A 股股份 1,600,597,439 股，约占本

公司总股本的 21.63% ； 招商局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本公司股份
4,172,416,639 股（其中 A 股 4,065,233,639 股，H 股 107,183,000 股），约占本公司总
股本的 56.38%。

2020 年 5 月 28 日， 中外运航运通过二级市场竞价交易形式增持本公司 H 股
股份 10,000,000 股，约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0.14%，增持金额为港币 15,770,000 元。
本次增持完成后，中外运航运直接持有本公司 H 股股份 10,000,000 股，约占本公
司 总 股 本 的 0.14% ； 招 商 局 集 团 及 其 一 致 行 动 人 合 计 持 有 本 公 司 股 份
4,182,416,639 股（其中 A 股 4,065,233,639 股，H 股 117,183,000 股），约占本公司总
股本的 56.51%。

二、增持计划
自 2020 年 5 月 28 日起未来 6 个月期间， 招商局集团将基于对本公司 H 股股

票价值的合理判断，并根据本公司股票价格波动情况及资本市场整体趋势，继续

以自有资金或自筹资金采取二级市场竞价交易形式通过下属全资子公司中外运
航运择机增持本公司 H 股股份，增持数量（含 2020 年 5 月 28 日已增持股份）不超
过本次增持实施前本公司 H 股股本的 4%（约 8,580 万股 H 股，约占本公司已发行
总股本的 1.16%）（以下简称“本次增持计划”）。

三、本次增持计划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等法律法规、部门规章、《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
公司证券上市规则》等相关规定。 本次增持计划不会导致公司股权分布不符合上
市条件，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

四、招商局集团承诺，在本次增持计划实施期间及法定期限内招商局集团及
其一致行动人不减持所持有的本公司股份。

五、本次增持计划实施可能存在因资本市场发生变化等因素，导致无法达到
预期的风险。

六、本公司将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
司证券上市规则》、《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和《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
其一致行动人增持股份行为指引》的相关规定，持续关注招商局集团及其一致行
动人增持本公司股份的有关情况，并根据相关规则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中国外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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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者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0 年 5 月 28 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读者大道 568 号公司第一会议

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3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股 ） 354,996,138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61.6312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由公司董事长刘永升主持。 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

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等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 8 人，出席 5 人，董事富康年，独立董事吕益民、王志成因出差

在外未能出席会议；
2、公司在任监事 5 人，出席 5 人；
3、公司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杨宗峰和副总经理、财务总监袁海洋出席会议，

公司副总经理张笑阳因出差在外未能参加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 2019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A 股 354,996,138 100.00 0 0 0 0
2、议案名称：关于公司 2019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A 股 354,996,138 100.00 0 0 0 0
3、议案名称：关于公司 2019 年度财务决算和 2020 年度财务预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A 股 354,996,138 100.00 0 0 0 0
4、议案名称：关于公司 2019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A 股 354,996,138 100.00 0 0 0 0
5、议案名称：关于公司 2019 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A 股 354,996,138 100.00 0 0 0 0
6、议案名称：关于公司 2019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专项报告的议

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A 股 354,996,138 100.00 0 0 0 0
7、议案名称：关于公司预计 2020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A 股 21,850,194 100.00 0 0 0 0
8、议案名称：关于使用部分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A 股 353,920,118 99.6968 0 0 1,076,020 0.3032
9、议案名称：关于 2020 年度申请银行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A 股 354,996,138 100.00 0 0 0 0
10、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A 股 348,055,596 98.0448 6,940,542 1.9552 0 0
1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购买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责任保险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A 股 354,996,138 100.00 0 0 0 0

12、议案名称：关于募投项目特色精品图书出版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补
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A 股 354,996,138 100.00 0 0 0 0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4
关于公司 2019 年度利润分
配方案的议案 21,850,194 100.00 0 0 0 0

6
关于公司 2019 年度募集资
金存放 与实 际使 用情 况 专
项报告的议案

21,850,194 100.00 0 0 0 0

7
关于公司预计 2020 年度日
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21,850,194 100.00 0 0 0 0

8
关于 使用 部分 闲置 自有 资
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20,774,174 95.0754 0 0 1,076,020 4.9246

12

关于 募投 项目 特色 精品 图
书出版 项目 结项 并 将节 余
募集资 金补 充流 动资 金的
议案

21,850,194 100.00 0 0 0 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根据《公司章程》规定，第十项议案《关于修订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应以特

别决议通过。 该项议案已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0448%通过。
2、第七项议案《关于公司预计 2020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涉及关联股东

回避表决，关联股东读者出版集团有限公司已回避表决，无优先股股东参与表决的
议案。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甘肃正天合律师事务所
律师：林靖阳、温生俊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 2019 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和召集人资格、表决

程序和表决结果等事宜，均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所通过的决议
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3、本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读者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 5 月 29 日

证券代码：600604 证券简称：市北高新 公告编号：2020-024
900902 市北 B 股

上海市北高新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重要内容提示：
每股分配比例
A 股每股现金红利 0.012 元，B 股每股现金红利 0.001695 美元
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 （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Ａ 股 2020/6/3 －
2020/6/4

2020/6/4
Ｂ 股 2020/6/8 2020/6/3 2020/6/19

差异化分红送转： 否
一、通过分配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日期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经公司 2020 年 5 月 7 日的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分配方案
1.发放年度：2019 年年度
2.分派对象：
截至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

公司上海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3.分配方案：
本次利润分配以方案实施前的公司总股本 1,873,304,804 股为基数， 每股派发

现金红利 0.012 元（含税），共计派发现金红利 22,479,657.65 元。
三、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 （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Ａ 股 2020/6/3 －
2020/6/4

2020/6/4
Ｂ 股 2020/6/8 2020/6/3 2020/6/19

四、分配实施办法
1.实施办法
（1）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红利委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

向股权登记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办理了
指定交易的股东派发。 已办理指定交易的投资者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
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未办理指定交易的股东红利暂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保管，
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2）派送红股或转增股本的，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根据股权登记日上海证券
交易所收市后登记在册股东持股数，按比例直接计入股东账户。

2.自行发放对象
公司控股股东上海市北高新（集团）有限公司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直接发放。
3.扣税说明
A 股股东的现金红利发放
(1)� 对于持有 A 股的自然人股东和证券投资基金，根据《关于上市公司股息红

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5］101 号）和《关于实施上市
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 号）》的有关
规定，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实际派发每股现金红利人民币 0.012 元。 自然人
股东及证券投资基金在股权登记日后转让股票时， 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根据其持
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 由证券公司等股份托管机构从个人资金账户中扣收并划付
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于次月 5 个工作日内划付本公司，公司
在收到税款当月的法定申报期内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纳税。具体实际税负为：持股
期限在 1 个月以内（含 1 个月）的，其股息红利所得全额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

负为 20%；持股期限在 1 个月以上至 1 年(含 1 年)的，暂减按 50%计入应纳税所得
额，实际税负为 10%；持股期限超过 1 年的，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

(2)对于持有 A 股限售股的自然人股东和证券投资基金，根据《关于实施上市
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 [2012]85 号）的有关
规定，解禁后取得的股息红利，按照该通知规定计算纳税，持股时间自解禁日起计
算；解禁前取得的股息红利暂减按 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适用 20%的税率计征个
人所得税，即按 10%的税率代扣代缴所得税，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人民币
0.0108 元。

(3)对于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股东，公司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中国居
民企业向 QFII 支付股息、红利、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
函[2009]47� 号）的有关规定，按照 10%的企业所得税率代扣企业所得税，扣税后实
际派发现金红利为每股人民币 0.0108 元。

(4)对于香港市场投资者投资上海证券交易所本公司 A 股股票（“沪股通”），公
司根据《关于沪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试点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
［2014］81 号）的有关规定，按照 10%的税率代扣所得税 ,扣税后实际派发每股现金
红利人民币 0.0108 元。

（5）对于其他机构投资者和法人股东，公司不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其股息红
利所得税 由其自行缴纳，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税前每股人民币 0.012 元。

B 股股东的现金红利发放
B 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委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发放，B 股现金红利

以美元支付。根据《境内上市外资股规定实施细则》的规定，美元与人民币汇率按公
司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日下一工作日（2020 年 5 月 8 日）中国人民银行公布
的美元兑换人民币中间价（1：7.0788）折算，每股现金红利 0.001695 美元（含税）。

（1）非居民企业股东，根据国家税务总局 2009 年 7 月 24 日发布的《关于非居
民企业取得 B 股等股票股息征收企业所得税问题的批复》（国税函 [2009]394 号）的
有关规定，公司在向 B 股非居民企业股东发放 2019 年度现金红利时，按 10%的税
率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扣税后每股实际发放的现金红利为 0.001526 美元；

（2）居民自然人股东，根据 2015 年 9 月 7 日财政部发布的《关于上市公司股息
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5〕101 号）和 2012 年 11 月
16 日财政部发布的《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
的通知》（财税[2012]85 号）的规定，公司派发股息红利时，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待
个人转让股票时，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由证券公司
等股份托管机构从个人资金账户中扣收并划付登记结算公司， 中国结算上海分公
司于次月 5 个工作日内划付本公司， 本公司在收到税款当月的法定申报期内向主
管税务机关申报缴纳。

（3）外籍自然人股东，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 1994 年 5 月 13 日发布的《关
于个人所得税若干政策问题的通知》（财税字[1994]20 号）的规定，外籍个人从外商
投资企业取得的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按照每股现金红利 0.001695
美元发放。

五、有关咨询办法
联系人：胡申 姚挺
联系地址：上海市江场三路 262 号 1 楼
联系部门：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电话：021-66528130� � � 传真：021-56770134
特此公告。

上海市北高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5 月 29 日

证券代码：603260 证券简称：合盛硅业 公告编号：2020-027

合盛硅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重要内容提示：
每股分配比例
A 股每股现金红利 0.23 元（含税）
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 （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Ａ 股 2020/6/3 － 2020/6/4 2020/6/4

差异化分红送转： 否
一、通过分配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日期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经公司 2020 年 5 月 21 日的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
二、分配方案
1.发放年度：2019 年年度
2.分派对象：
截至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

公司上海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3.分配方案：
本次利润分配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登记的总股本 938,000,000 股为基

数，每股派发现金红利 0.23 元（含税），共计派发现金红利 215,740,000.00 元（含
税）。

三、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 （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Ａ 股 2020/6/3 － 2020/6/4 2020/6/4

四、分配实施办法
1.实施办法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红利委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向股

权登记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办理了指定
交易的股东派发。 已办理指定交易的投资者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
部领取现金红利，未办理指定交易的股东红利暂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保管，待办
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2.自行发放对象
宁波合盛集团有限公司、临沂祉庆股权投资有限公司、富达实业公司、临沂方

融股权投资有限公司、杭州腾容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罗燚、罗烨栋
3.扣税说明
（1） 对于持有公司 A 股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个人股东及证券投资基金的现金红

利， 根据《关于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
〔2015〕101 号）》有关规定，个人从公开发行和转让市场取得的公司股票，持股期限
超过 1 年的， 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 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

0.23 元；对个人持股 1 年以内（含 1 年）的，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每股实际派
发现金红利人民币 0.23 元，待个人转让股票时，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根据其持股
期限计算应纳税额， 由证券公司等股份托管机构从个人资金账户中扣收并划付中
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于次月 5 个工作日内划付至公司，公司在
收到税款当月的法定申报期内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缴纳。具体实际税负为：股东的
持股期限在 1 个月以内（含 1 个月）的，其股息红利所得全额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
际税负为 20%；持股期限在 1 个月以上至 1 年（含 1 年）的，暂减按 50%计入应纳税
所得额，实际税负为 10%。

（2） 对于持有公司 A 股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个人股东和证券投资基金的现金红
利，根据《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
税〔2012〕85 号）》有关规定，按 10%的税率代扣所得税，税后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每
股人民币 0.207 元。

（3）对于持有公司 A 股股票的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股东，由公司根据
国家税务总局于 2009 年 1 月 23 日颁布的《关于中国居民企业向 QFII 支付股息、红
利、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函 [2009]47 号）的规定，按照
10%的税率统一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 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 0.207
元。如果 QFII 股东涉及享受税收协定（安排）待遇的，按照《关于发布的公告》（国家
税务总局公告 2015 年第 60 号）、《关于中国居民企业向 QFII 支付股息、红利、利息
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09]47 号）的规定，可自行向主管
税务机关提出退税申请。

（4） 对于香港联交所投资者（包括企业和个人） 投资公司 A 股股票（“沪股
通”）， 其现金红利将由公司通过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按股票名义持有人账户以人
民币派发，扣税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证监会关于沪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
通机制试点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2014]81 号）执行，按照 10%的税率代扣所
得税，扣税后实际每股派发人民币现金 0.207 元。 对于沪股通股东中属于其他国家
税收居民且其所在国与中国签订的税收协定规定股息红利所得税率低于 10%的，
企业和个人可以自行或委托代扣代缴义务人， 向主管税务机关提出享受税率协定
待遇的申请，主管税务机关审核后，按已征税款和根据税收协定税率计算的应纳税
款的差额予以退税。

（5）对于持有公司 A 股股票的其他法人股东和机构投资者，公司将不代扣代缴
企业所得税，由纳税人按税法规定自行判断是否应在当地缴纳企业所得税，实际每
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 0.23 元。

五、有关咨询办法
公司本次年度权益分派实施相关事项咨询方式如下：
咨询地址： 浙江省嘉兴市乍浦镇雅山西路 530 号合盛硅业股份有限公司三楼

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部门：合盛硅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电话：0573-89179052
联系邮箱：hsir@hoshinesilicon.com
特此公告。

合盛硅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5 月 29 日

证券代码：603959 证券简称：百利科技 公告编号：2020-035

湖南百利工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0 年 5 月 28 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湖南省岳阳市洞庭大道 1 号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8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股 ） 284,107,263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64.7110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董事会召集，由公司董事长主持，并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

相结合的方式召开及表决。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 出席会议人员资格
及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湖南百利工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
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 9 人，出席 9 人；
2、公司在任监事 3 人，出席 3 人，；
3、董事会秘书出席会议；公司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均列席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审议《公司 2019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A 股 284,105,303 99.9993 1,960 0.0007 0 0.0000

2、议案名称：关于审议《公司 2019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A 股 284,105,303 99.9993 1,960 0.0007 0 0.0000

3、议案名称：关于审议《公司 2019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A 股 284,105,303 99.9993 1,960 0.0007 0 0.0000

4、议案名称：关于公司 2019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A 股 284,105,303 99.9993 1,960 0.0007 0 0.0000

5、议案名称：关于审议《公司 2019 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A 股 284,105,303 99.9993 1,960 0.0007 0 0.0000

6、议案名称：关于公司申请银行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A 股 283,978,603 99.9547 128,660 0.0453 0 0.0000

7、议案名称：关于公司为全资子公司申请银行综合授信提供担保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A 股 283,935,703 99.9396 171,560 0.0604 0 0.0000

8、议案名称：关于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及信用减值准备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A 股 284,105,303 99.9993 1,960 0.0007 0 0.0000

(二)现金分红分段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持 股 5%以 上 普 通
股股东 264,359,420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 股 1%-5%普 通
股股东 15,355,296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 股 1%以 下 普 通
股股东 4,390,587 99.9553 1,960 0.0447 0 0.0000

其中 :市值 50 万以
下普通股股东 885,788 99.7792 1,960 0.2208 0 0.0000

市 值 50 万 以 上 普
通股股东 3,504,799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三)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票
数 比例 （%）

4
关 于 公 司 2019 年 度
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19,745,883 99.9900 1,960 0.0100 0 0.0000

6
关于公司申请银行综
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19,619,183 99.3484 128,660 0.6516 0 0.0000

7
关于公司为全资子公
司申请银行综合授信
提供担保的议案

19,576,283 99.1312 171,560 0.8688 0 0.0000

8
关于计提资产减值准
备及信用减值准备的
议案

19,745,883 99.9900 1,960 0.0100 0 0.0000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股东大会议案为普通表决事项， 已获得出席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表所持

有表决权的 1/2� 以上审议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
律师：王雪莲、耿玲玉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 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

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人及出席股
东大会人员的资格均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
《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湖南百利工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 5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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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88068 证券简称：热景生物 公告编号：2020-034

北京热景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0 年 5 月 28 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北京市大兴区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大兴生

物医药产业基地永旺西路 26 号院中关村高端医疗器械园 10 号楼北京热景生物技
术股份有限公司二层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
持有表决权数量的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9
普通股股东人数 9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38,569,275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38,569,275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62.0121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62.0121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1、表决方式：会议采取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表决，表决程序符合

《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2、召集及主持情况：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林长青先生主持本次会

议；会议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 9 人，出席 7 人，董事周锌、汪吉杰因公出差，未能出席；
2、公司在任监事 3 人，出席 3 人；
3、董事会秘书石永沾出席了本次会议；高级管理人员孙海峰列席了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购买土地使用权用于扩大募集资金投资
项目实施场地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普通股 38,569,275 100.0000 - - - -

（二）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 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1
《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购买土
地使用权用于扩大募集资金投

资项目实施场地的议案 》
4,831,737 100.0000 - - - -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上述议案为普通决议议案， 已获得出席会议股东或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二分之一以上通过；并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
律师：庄东红、董孝成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
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及会议召集人
的资格均合法、有效；本次会议审议的议案合法、有效；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符合
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北京热景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5 月 29 日


